苏教院教〔2012〕41号
关于开展2012—2013学年第一学期

期末教学检查的通知

各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：

为保证教学工作稳定有序进行，全面总结本学期教学工作，决定于2012年12月20日至2013年1月20日进行期末教学检查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检查内容

（一）教学质量

1.课堂教学质量

教师教学情况：重点对通识教育课程“公共选修课”和部分公共必修课程进行课堂教学质量评估。通过网上评教全面了解教师教学质量；通过随机听课，了解教师尤其是新进教师、外聘教师的教学情况。
学生学习情况：运用问卷调查、教师评学和学生自评等多种方式，评估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行为。
2.实习实训质量

2013届毕业生实习实训总体情况、各院系对实习实训工作的组织管理及指导情况、实习实训基地对我院实习生的指导工作，实习实训基地对我院实习实训工作的基本评价等。

（二）教学常规管理

     1.教学任务执行情况。主要包括教学工作计划的落实、教师教学进度的执行、教学任务的变更、课表的实施和期末考试情况等。
2.师生遵守教学纪律情况。主要包括任课教师是否准时上、下课，课后答疑辅导等情况；学生到课情况、作业完成情况和遵守课堂纪律情况等。

3.调（停）课制度的执行情况。主要检查审批程序的履行以及任课教师停课后补课计划的落实情况。

检查方式

1.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自查自评和学校检查评估相结合。

2.全面检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。

3.常规检查与专项检查相结合。

检查步骤

1.第一阶段（2012年12月20日——28日）：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自查。

各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根据本次期末教学检查的主要内容，通过召开师生座谈会等形式，重点检查常规教学工作及其管理情况, 届时教学督导、教务处相关人员到各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进行抽查。

完成期末教学检查自查阶段的各类表格和期末教学检查自查报告，并于2012年12月31日前将相关电子文档汇总至教务处教研科工作邮箱（jyk8143@163.com）。

2.第二阶段（2012年12月31日——2013年1月20日）：学校检查。

（1）听取各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第一阶段自查情况汇报。

（2）听课并汇总反馈。
（3）全面检查教师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状况。

（4）期末考试工作准备及实施情况：期末试卷审核情况、教师遵守监考纪律情况和学生遵守考试纪律情况等。

检查要求

1.各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要高度重视，结合本部门教学工作实际，做好动员部署工作，围绕检查重点有效开展本次期末教学检查工作，做到有布置、有检查、有措施、有总结，所有教学检查内容都要以数据和材料为依据，实事求是。

2.各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在组织各项检查过程中应做好记录并存档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进行分析研究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及时整改。涉及全校性教学管理、学生管理和后勤服务等方面的问题，由教务处反馈至相关部门。
3.学校组织教学督导对各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的期末教学检查情况进行督查，学校将在本次教学检查结束后召开教学工作会议，通报各院（系、部、中心）的自查情况及学校抽查情况，总结各教学单位在教学活动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，以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。

附件：1.江苏教育学院期末教学检查自查表

2.江苏教育学院期末教学检查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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